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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公租房申请细则出台
申请人数量确定后，将出台具体分配细则

本报12月10日讯(记者
喻雯 实习生 王继

国) 10日，济南市廉租住
房实物配租申请正式开
始。记者从各区房管部门
了解到，首日济南市内五
区共有300多名市民申请
登记。济南市房管部门提
醒，廉租房申请时间为12
月10日至2013年3月31日。
市民可采取错峰办理，以
避免扎堆，办理时请尽量
带齐相关资料和证件。

10日下午，记者来到
历下区房管局，在住房保
障科办公室，有不少市民
前来办理廉租住房实物配
租申请。“从上午上班到现
在，前来申请领表的市民
还没有断过。”现场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据初步统
计，当天工作人员登记发

放《廉租住房实物配租申
请表》130余份，正式接件1
份。

为了缩短办理时间，
市中区房管局在原两个住
房保障业务办理窗口的基
础上，加派人手开通了4个
业务受理窗口。截至下午4
时，共接待政策咨询228
次，登记、发放《廉租住房
实物配租申请表》64份，接
听电话咨询300余个。

10日当天，槐荫区房
管部门共接待了近百名市
民的咨询和申请，共为材
料齐全、符合条件的三十
余位市民发放了申请表；
天桥区也已发了60多份申
请审核表，电话和现场咨
询的人数也有240多人；历
城区已受理登记35户。

由于济南市今年可供

配租的房源主要分布在西
部城区，房源的分布是否
会对东部城区的申请产生
影响？对此，历下区住房保
障科有关负责人表示，考
虑到就业单位、子女上学
等综合因素，一些有意向
的申请人肯定会谨慎考虑
房源的位置，这对申请可
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济南市房管部门工作
人员表示，12月10日是申
请工作的第一天，不少市
民 所 携 带 的 资 料 不 齐
全，造成时间上的浪费。
工作人员提醒，领取申
请表的市民应当把申请
所需材料带齐。此外，廉
租房申请时间为12月10
日至2013年3月31日，居
民可以采取错峰办理，
以避免扎堆。

本报12月10日讯(记者 修从
涛 喻雯) 继12月6日高新区管
委会公布了《高新区集中建设公共
租赁住房保障标准的通知》后，近
日，高新区房屋管理中心又出台公
租房申请细则，正式启动公租房申
请分配程序。根据程序，符合申请
条件的家庭需经所在单位和街道
的初审和公示后报送高新区房管
中心进行登记。据了解，经过登记
统计之后，高新区房管中心将制定
具体的分配细则。

近日，高新区房屋管理中心
正式启动了高新区公租房的申请
分配程序，根据申请分配程序，申
请人均可在高新区房屋管理中心
或高新区网站领取或下载相关表
格。据了解，申请单位或家庭需要
准备的相关材料不尽相同，具体要
求可通过高新区网站 ( h t t p : / /

www.jctp.gov.cn)中的通知公告进
行查询。据高新区房屋管理中心工
作人员介绍，此次申请配租的房源
包括孙村安置区公租房、中心区沁
园新居公租房和保税区公租房。

为了保证公租房分配的透明
合理，高新区公租房申请人及申
请单位要对申请内容和材料的真
实性负责。“有工作单位的申请人
持济南高新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
审核表及上述资料由单位负责初
审，合格的由单位负责在单位内
予以公示；无工作单位的申请家
庭持《济南高新区公共租赁住房
家庭户申请审核表》及上述资料，
由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负责初
审、公示。”高新区房管中心工作
人员介绍，申请人提交材料齐全
的，将由高新区房屋管理中心向
申请人出具书面凭证，并对初审

合格的材料进行审核。
根据之前预登记情况，申请高

新区公租房人数远远超出公租房房
源数量。对此，高新区房管中心工作
人员介绍，“具体的分配细则将根据
申请获得配租资格的家庭或单身职
工数量、房源需求、房源供应量等因
素进行分配。对于企业单位申请公
租房的，企业单位选房后，要制定本
单位的分配方案，分配方案报高新
区房屋管理中心备案。”

“房源具备入住条件后，高新
区房屋管理中心与单位、申请人
签订三方租赁合同，个人申请获
得配租资格的申请家庭与高新区
房屋管理中心签订租赁合同，办
理入住手续。”据高新区房管中心
介绍，孙村公租房和沁园新居年
底前可入住，保税区公租房将于
明年6月份达到入住条件。

“高新区公租房配租结合
了高新区自身的特点。”7日，记
者探访高新区房管中心公租房
咨询窗口时，工作人员介绍，高
新区公租房申请人年龄比济南
市标准小了3岁，此外还将根据
济南市的政策规定，优先考虑
特殊群体。

据了解，根据高新区公布
的公租房配租标准，凡是具有
高新区常住户口的家庭，单身
且满 2 2周岁具有民事行为能
力，就可申请公租房。

根据高新区房管部门发布
的公告，此次配租的高新区公租
房，在租金方面将与济南市标准
保持基本一致。“享受最低生活
保障的家庭按照同地段标准住
房的市场价格的30%交纳房租，
其他申请人及家庭按照同地段
标准住房市场价格的70%交纳房
租。”高新区房管中心工作人员
介绍，公租房租金定价将根据市
场价格每两年调整一次，并根据
济南市的相关规定，优先考虑低
保家庭等特殊群体。

单身满22岁即可申请

优先考虑特殊群体

廉租房申请首日300余市民登记
房管部门提醒，市民可错峰办理避免扎堆

市中区房管局工作人员受理居民廉租房申请。通讯员 柳晓 摄

1、申请单位准备的材料：
(1)《济南高新区公共租赁

住房单位申请表》、《济南高新
区单身职工登记汇总表》；(2)组
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及复印件；
(3)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或团体商
业险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2、有工作单位的申请家庭
准备的材料：

(1)《济南高新区公共租赁
住房家庭户申请审核表》；(2)申
请人户口簿 (或暂住证 )、身份
证、婚姻状况证明原件及复印
件；(3)审核机关认为必要的其
他材料。

3、无工作单位的申请家庭

准备的材料：
(1)《济南高新区公共租赁

住房家庭户申请审核表》；(2)申
请人户口簿、身份证、婚姻状况
证明原件及复印件；(3)享受最
低生活保障的家庭应提供《低
保证》原件及复印件；(4)审核机
关认为必要的其他材料。

4、单身职工准备的材料：
(1)《济南高新区公共租赁

住房单身职工申请表》；(2)申请
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3)与
单位签订的且已备案的劳动
(聘用)合同复印件；(4)审核机关
认为必要的其他材料。

本报记者 修从涛 喻雯

公租房申请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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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新区房管中心公租房登记窗口，工作人员为市民解答申请条件。本报记者 修从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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